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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25709 转债简称:唐钢转债

债券代码:122005 债券简称:08 钒钛债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０

年第四季度无 “唐钢转债” 转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

市， 累计已有

６９

，

０００

元 “唐钢转债” 转成公司

Ａ

股股票 “河北钢铁”， 累计转股数量

３

，

８６４

股， 转债持有人累计回售了

２

，

２００

元 “唐钢转债”。 目前尚有

２

，

９９９

，

９２８

，

８００

元

“唐钢转债” 在市场上流通。 按照有关规定， 现将

２０１０

年第四季度股本变动情况披露如下：

２０１０

年第四季度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 股

项目

本次变动前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数量

比例

（

％

）

可转债

转股

公积金

转增

解除限售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

，

１２１

，

３６５

，

９１６ ４５．３９ －９２

，

３５３ －９２

，

３５３ ３

，

１２１

，

２７３

，

５６３ ４５．３８９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１１９

，

５６３

，

７６５ ４５．３６ ３

，

１１９

，

５６３

，

７６５ ４５．３６４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

，

８０２

，

１５１ ０．０３ －９２

，

３５３ －９２

，

３５３ １

，

７０９

，

７９８ ０．０２５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１

，

７０７

，

２６４ ０．０２ １

，

７０７

，

２６４ ０．０２５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９４

，

８８７ ０．００ －９２

，

３５３ －９２

，

３５３ ２

，

５３４ ０．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

，

７５５

，

４１４

，

５９１ ５４．６１ ９２

，

３５３ ９２

，

３５３ ３

，

７５５

，

５０６

，

９４４ ５４．６１１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７５５

，

４１４

，

５９１ ５４．６１ ９２

，

３５３ ９２

，

３５３ ３

，

７５５

，

５０６

，

９４４ ５４．６１１

三

、

股份总额

６

，

８７６

，

７８０

，

５０７ １００．００ ６

，

８７６

，

７８０

，

５０７ １００．００

特此公告。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 1 月 5 日

股票代码:000006� � � � � � � � 股票简称:深振业 A� � � � � � � 公告编号:2011-001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4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以网络形式发出

,

经认真审议

,

会议通

过以下议案

:

一、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授权董事会处理土

地储备投资事项的议案》

:

为增加土地储备

,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就增

加土地储备事项授权如下

:

在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情况下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参与政

府通过招标、 拍卖、 挂牌等法定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的土地竞拍

,

购地总金额累计不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

35%

的

,

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审批决定。 本授权有效期限至

2011

年

2

月

28

日止。

二、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

,

董事会提议于

2011

年

1

月

20

日

(

星期四

)

上午

9:30

在深圳市宝安南路振业大厦

B

座

12

楼会议室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上述第一项议案将提交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五日

股票代码:000006� � � � � � 股票简称:深振业 A� � � � 公告编号:2011-002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时间

:2011

年

1

月

20

日

(

星期四

)

上午

9:30

(

二

)

会议地点

:

深圳市宝安南路振业大厦

B

座

12

楼会议室

(

三

)

召集人

:

深圳市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四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

五

)

出席对象

:

1

、 凡是在

2011

年

1

月

14

日

(

星期五

)

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可出席。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会议

,

也可以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

、 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 公司聘请的律师和其他邀请人员。

二、 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提案名称

:

《关于授权董事会处理土地储备投资事项的议案》

(

二

)

披露情况

:

提案详细内容参见

2011

年

1

月

5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

报》、 《上海证券报》 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的公告资料。

三、 会议登记办法

(

一

)

登记方式

:

1

、 符合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 身份证

,

授权委托代理人还应持授权委托书、

本人身份证、 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

、 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之法定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法人股东帐

户卡、 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

或由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法人代表授权委

托书、 法人代表证明书、 法人股东帐户卡、 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3

、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

二

)

登记时间

:

2011

年

1

月

18

日

-19

日上午

9:30

—下午

17:30

及会议现场投票前。

(

三

)

登记地点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 其他事项

(

一

)

会议联系方式

:

电 话

:0755-25863061

传 真

:0755-25863381

联 系 人

:

孔国梁 罗丽芬

(

二

)

会期半天

,

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通知。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一月五日

附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出席深圳市振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账号

:

持股数

:

股

委托人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 :

受托人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对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如下

: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关于授权董事会处理土地储备投资事项的议案

》

注

:

委托人对 “同意”、 “反对”、 “弃权” 三项委托意见栏中的一项发表意见

,

并在相应

的空格内打 “

√

”

,

三项委托意见栏均无 “

√

” 符号或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 “

√

” 符号的委

托意见视为无效。

委托人签名

(

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 :

委托日期

:

证券代码:000850� � � � � �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公告编号:2011-001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持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持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公司” 或 “本公司”

)

原持有宏源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宏源证券”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30

万股

,

占宏源证券总股本

1.25%

。 为落实中国证监会 “参一控一” 的监管政策要求

,

公司经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处置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议案》

(

公告编号

:2009-021)

。

2010

年

10

月到

12

月期间

,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出售所持

有的宏源证券股份

1,830

万股

,

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

,

公司不再持有宏源证券股份。 经

初步测算

,

以上所出售宏源证券股票将增加

2010

年度投资收益

,

实现税后利润约为

22,284

万元

,

约占

2009

年全年净利润的

313.43%

。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000850� � � � � � �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公告编号:2011-002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类型

:

同向大幅上升

2.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2010

年

1-12

月

2009

年

1-12

月

净利润 约

３５

，

３５５

万元 约

７

，

１０９．６６

万元 增长

３５０

—

４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５６

元

／

股 约

０．１１３

元 增长

３５０

—

４００％

二、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

、 报告期内

,

由于纺织品市场形势好转

,

产品价格上涨、 毛利率上升

,

导致主营业务利润大

幅回升

;

2

、 报告期内

,

为落实中国证监会 “参一控一” 的监管政策要求

,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出售所持有的宏源证券股份

1,830

万股

,

大幅增加

2010

年度投资收益

;

3

、 报告期内收到新疆棉移库费用补贴、 进口设备贴息补助、 节能项目补贴等政府补助

较多。

四、 其他相关说明

1

、 公司

2010

年度净利润中

,

计入非经常性损益项目金额约

24792

万元

,

约占

2010

年度净

利润的

70.12%

。 非经常性损益主要是来自于处置宏源证券股份产生的净利润约

22284

万元

和政府补贴增加的净利润约

2508

万元

;

2

、 本公司将在 《

2010

年度报告》 中详细披露

2010

年

1-12

月份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

,

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5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1

年

1

月

5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852 证券简称： 江钻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1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于

2010

年

12

月

14

日发布了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10-025

） 和 《江

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该公告和提名人声明已刊登于中国证监

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由于公司工作人员对该公告附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洪乐平先生简

历的核查工作疏忽， 描述内容出现了一处差错， 洪乐平先生简历中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存在错误。 现该公告相关内容更正为：

洪乐平先生在担任深圳市深信泰丰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2007

年

10

月， 因该公司

2003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等内容， 证监会对该公司给予罚款的处罚，

对时任独立董事的洪乐平先生给予警告并罚款的处分。

2008

年

8

月， 因该公司

2007

年

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的披露时间严重滞后，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该公司给予通报批评的处

分， 对时任该公司独立董事的洪乐平先生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公司在知悉以上情况后， 仍然提名洪乐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 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更正。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4 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洪乐平， 男， 汉族，

1961

年

12

月生， 中共党员， 在读博士， 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

计师。

1983

年

7

月大学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会计专业，

1998

年

9

月至

2000

年

7

月在江

西财经大学进修会计学硕士学位，

2000

年

9

月开始攻读华中科技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

业的博士学位。 历任江西财经学院九江分院教师， 深圳深信会计师事务所任审计部经理，

深圳先科企业集团任财务部副总经理、 审计部负责人， 深圳人大干部培训中心办公室副

主任、 主任， 深圳市深信泰丰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深圳石化工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深圳市宏商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武汉华信高新技术股

份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深圳人大干部培训中心总会计师兼办公室主任， 东信和平智能卡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洪乐平与江钻股份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持有江钻股份股

票； 洪乐平先生在担任深圳市深信泰丰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2007

年

10

月， 因该公司

2003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等内容， 证监会对该公司给予罚款的处罚，

对时任独立董事的洪乐平先生给予警告并罚款的处分。

2008

年

8

月， 因该公司

2007

年度

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的披露时间严重滞后，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该公司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对时任该公司独立董事的洪乐平先生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与其他董事、 监事候选人、

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亲属关系， 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 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

担任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符合 《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000852 证券简称： 江钻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2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

公 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近日召开了公司职工

代表团 （组） 长联席会， 会议经过审议， 选举赵伯荡先生 （简历见附件） 为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报告。

特此公告。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1 年 1 月 4 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赵伯荡， 男， 汉族，

1962

年

10

月生， 中共党员， 大学学历， 高级政工师。

1997

年

7

月大学毕业于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 历任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气体车间、 总装

车间、 牙轮车间党支部书记。 现任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兼办公室主任。

赵伯荡与江钻股份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持有江钻股份股

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与其他董事、 监事候选人、

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亲属关系， 除本简历披露的任职情况之外， 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

担任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 符合 《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000793 � 证券简称： 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2011-001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都机场集团公司

拟恢复并列第一大股东格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1

月

4

日，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

华闻传

媒

"

） 收到股东首都机场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

"

首都机场集团

"

）

"

关于继续维护华闻传媒

并列第一大股东格局的函

"

。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 现就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鉴于首都机场集团与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上海新华闻

"

） 于

2006

年

11

月

15

日在北京签署 《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约定， 双方并列华闻传媒第一大股东。

据此， 双方各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20.31%

。 自

2010

年

6

月

17

日至

2010

年

8

月

2

日止

,

上海新华闻因与广东鹰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定金纠纷案件， 被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累计卖出上海新华闻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8,973,000

股 （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0.66%

）， 上海新华闻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比例降至

19.65%

。 上海新华闻的减持行为打破了

双方在 《合作框架协议》 中约定双方并列为华闻传媒第一大股东的格局。 为遵守首都机

场集团与上海新华闻双方在 《合作框架协议》 中关于并列为华闻传媒第一大股东的约定，

首都机场集团决定：

一、 恢复双方为华闻传媒并列第一大股东的格局

为恢复双方为华闻传媒并列第一大股东的格局， 首都机场集团将在适当的时候减持

华闻传媒

8,973,000

股 （占华闻传媒已发行股份的

0.66%

）， 将持有华闻传媒的股份比例

降至

19.65%

， 与上海新华闻现持有的华闻传媒股份比例一致。

二、 首都机场集团将继续支持上海新华闻履行华闻传媒控股股东的职责。

本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根据上述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认真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一月五日

证券简称： S*ST 恒立 证券代码： 000622� � � � � � 公告编号： 2011-01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07

年

3

月

14

日在 《证券时报》 上发布了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公司于

2007

年

4

月

16

日召开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股东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 以及公司董事会征

集投票委托的程序等相关事宜， 符合有关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

议案未获得通过， 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此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公司已刊登于

2007

年

4

月

17

日 《证券时报》。

公司于

2007

年

12

月

28

日在 《证券时报》 上发布了第二次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2008

年

1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股东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 以及公司董事会征集投票委托的

程序等相关事宜， 符合有关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议案获得通

过， 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此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公司已刊登于

2008

年

1

月

29

日 《证券时报》。 有关股改的后续工作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4 日

证券简称： S*ST 恒立 证券代码： 000622� � � � � � 公告编号： 2011-02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恢复上市工作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07

年

4

月

28

日公布 《

2006

年年度报告》，

2007

年

5

月

11

日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提出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材料，

2007

年

5

月

1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部

函

[2007]

第

20

号 《关于同意受理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恢复股票上市申请的

函》， 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于

2007

年

5

月

18

日正式受理本公司关于恢复股票上市的申请。

2007

年

6

月初，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函， 要求公司及恢复上市保荐代表人就公

司赢利能力的持续性、 稳定性进一步提供补充分析材料。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06

年修订本）

14.2.13

条规定， 深圳证券交

易所将在同意受理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后三十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核准本公司恢复上市申

请的决定 （补充提供材料期间不计入上述期限内）。

2008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未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

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若在规定期限内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 本公司的股票

将被终止上市。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0031� � � � � 证券简称： 中粮地产 公告编号： 2011－001

中粮地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部分金融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为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出售公司持有的招商证券 （

600999.sh

）

16,514,

296

股。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公司本次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税后利润约

22,

356

万元。

特此公告。

中粮地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0031� � 证券简称： 中粮地产 公告编号： 2011－002

中粮地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粮地产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 （临时） 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以当面送达、 传真及电子邮件送达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4

日下

午以现场方式在深圳市福田区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35

层会议室召开， 应到董事

8

人

,

实

到董事

7

人， 董事马建平因公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委托董事马德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

权， 符合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

1

、 审议通过关于孙忠人先生辞去董事及董事长职务的议案；

因届退休年龄， 孙忠人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及董事长

职务。 根据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其辞职报告自

2011

年

1

月

4

日送达董事会起生效，

孙忠人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董事会同意孙忠人先生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

公司董事会谨对孙忠人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和经营业务的发展作

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该议案表决情况：

8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2

、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周政先生为中粮地产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董事周政先生为中粮地产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该议案表决情况：

8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3

、 审议通过关于周政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周政先生因工作需要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公司董事会谨对周政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经营业务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提升所作

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该议案表决情况：

8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4

、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李晋扬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议案。

因公司经营需要， 董事会同意聘任副总经理李晋扬先生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任期

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李晋扬先生为常务副总经理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 我们通过了解李晋扬先生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认为李晋扬先生具备相应的知识

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 同意董事会聘任李晋扬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二、 李晋扬先生不存在有 《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七条、 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况，

未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以及不存在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三、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对李晋扬先生的任职条件进行了必要

的审查， 认为李晋扬先生符合相关任职资格， 同意提名李晋扬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候选人， 提请董事会审议。 李晋扬先生现场向董事、 监事介绍了个人情况与任职条件。

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对李晋扬先生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 未发现不符合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况。 李晋扬先生的聘任程序完整、 合法、 合规。

该议案表决情况：

8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5

、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下设部分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对下设战略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整， 具体如下：

战略委员会由周政、 柳丁、 马建平、 殷建豪、 马德伟、 刘洪玉共

6

人组成， 周政任

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由陈忠谦、 周政、 丁平准共

3

人组成， 陈忠谦任主任委员。

该议案表决情况：

8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中粮地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五日

附：

周政先生的简历

男，

1963

年

3

月出生， 工商管理硕士、 航空宇航制造工程硕士。 高级工程师， 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曾在航空航天部第

609

研究所工作；

1993

年

5

月至

1994

年

10

月， 历任中粮南方包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总经理；

1994

年

11

月至

2008

年

6

月， 历

任中粮杭州美特容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常务副总经理、 总经理； 中粮集团包装实业部

总经理、 中粮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8

年

6

月起任本公司总经理；

2010

年

4

月起任

公司董事总经理。 周政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 《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晋扬先生的简历

男，

1969

年

4

月出生， 清华大学

EMBA

， 工程师。

1993

年

8

月进入中粮集团， 先后

任中粮粮油饲料公司实业部副经理， 中粮总公司项目管理二部副科级干部， 中粮公司饮

料部部门经理， 中粮发展有限公司零食速食部部门经理，

2003

年至

2006

年

1

月为鹏利国

际 （北京） 地产开发部总经理助理。

2006

年

2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李晋扬先生未持

有公司股份；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 《公

司法》 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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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会议的召开

1

、 召开时间：

2011

年

1

月

4

日

14:30

2

、 召开地点： 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

111

号华菱大厦

20

楼会议室

3

、 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其中议案五采用累积投票制实行差额选

举。

4

、 主持人： 公司董事李建国先生

5

、 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6

、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 以及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章的规定。

二、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64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975,354,

017

股， 占公司总股份

2,737,650,025

股的

72.16%

。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6

人， 代表股份

1,836,290,863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

67.08%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58

人， 代表股份

139,063,154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08%

。

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 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 议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 关于公司

2010

年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0

年度审计师， 年度审计费用为

398

万

元。

表决结果： 同意

1,963,296,108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99.39%

； 反对

7,051,

932

股； 弃权

5,005,977

股， 通过了该议案。

议案二 关于公司滚动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公司于

2009

年分两期发行的短期融资券 （总计

30

亿元人民币） 已分别到期并归还。

为了补充日常运营资金及优化公司负债结构， 节约财务费用， 同意公司继续滚动发行不

超过

30

亿元人民币短期融资券，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手续并具体实施。

表决结果： 同意

1,963,823,559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99.42%

； 反对

6,198,

250

股； 弃权

5,332,208

股， 通过了该议案。

议案三 关于延长

2008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目前公司已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

2008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批文 （证监许可

[2010]

1330

号）， 该批文自

2010

年

9

月

21

日起六个月内有效。 而公司关于

2008

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截止日为

2011

年

1

月

5

日， 早于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有效

期截止日。

为使两个有效期保持一致， 并考虑实施非公开发行还需一定时间， 同意将

2008

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长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

ArcelorMittal

（安赛

乐

-

米塔尔） 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

131,498,957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92.05%

； 反对

11,171,

160

股； 弃权

183,900

股， 通过了该议案。

议案四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

2008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有效期的议案

目前公司已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

2008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批文 （证监许可

[2010]

1330

号）， 该批文自

2010

年

9

月

21

日起六个月内有效。 而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08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截止日为

2011

年

1

月

5

日， 早于中国证监会

核准批文有效期截止日。

为使两个有效期保持一致， 并考虑实施非公开发行还需一定时间， 同意授权董事会

办理

2008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延长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

表决结果： 同意

1,963,540,257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99.40%

； 反对

7,039,

157

股； 弃权

4,774,603

股， 通过了该议案。

议案五 关于差额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三名董事的议案

（一） 关于推选

Vijay Bhatnagar

（维杰

o

巴特纳格尔） 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的提案

（二） 关于推选

Ondra Otradovec

（昂杜拉） 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三） 关于推选

David Clarke

（大卫

o

克拉克） 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提

案

（四） 关于推选

William Alan Scotting

（斯科汀） 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

提案

表决结果： 子议案 （一） 得票

1,836,687,003

股， 子议案 （二） 得票

1,836,380,466

股， 子议案 （三） 得票

558,040

股， 子议案 （四） 得票

1,836,791,003

股，

Vijay Bhatnagar

（维杰

o

巴特纳格尔） 先生、

Ondra Otradovec

（昂杜拉） 先生和

William Alan Scotting

（斯

科汀） 先生得票最高， 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其结论性意见为： 湖

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以及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1

、 载有公司董事、 监事签名的本次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2

、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全文登载在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0002、 200002� � � � 证券简称： 万科 A、 万科 B� � � � 公告编号： 〈万〉 2011-001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十二月份销售及近期新增项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0

年

12

月份公司实现销售面积

68.9

万平方米， 销售金额

83.5

亿元， 分别比

09

年

同期增长

69.8%

和

51.3%

。

2010

年

1~12

月份， 公司累计实现销售面积

897.7

万平方米，

销售金额

1081.6

亿元。 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 上述销售数据与定期报告披

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因此相关统计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此外，

2010

年

11

月份销售简报披露以来公司新增加项目

21

个， 情况如下：

1.

深圳沙头角中心区项目。 该项目位于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 由海山路、 马庙街、

东和路、 海涛东路围合而成。 项目净占地面积约

13.7

万平方米， 容积率

2.63

， 计容积率

建筑面积约

34.5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100%

权益， 需支付地价款

29.6

亿元。

2.

珠海白蕉路项目。 该项目位于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白蕉路东侧。 项目净占地面积

约

13.7

万平方米， 容积率

2.0

，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27.4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100%

权益， 需支付地价款

5.5

亿元。

3.

中山东凤中心区项目。 该项目位于中山市东凤镇东阜路北侧， 东海路东侧。 项目

净占地面积

23.7

万平方米， 容积率

3.5

，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82.9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

该项目

100%

权益， 需支付地价款

4.4

亿元。

4.

东莞厚街镇莞太路项目。 该项目位于厚街镇莞太路与厚道路交汇处。 项目净占地

面积约

8.9

万平方米， 容积率

2.9

，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25.8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100%

权益， 需支付地价款

4.4

亿元。

5.

清远锦龙

＃29

项目。 该项目位于清远市清城区清远大道以北， 银泉路以西。 项目

净占地面积约

7.9

万平方米， 容积率

4.02

，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31.8

万平方米。 万科拥

有该项目

100%

权益， 需支付地价款

3.7

亿元。

6.

三亚迎宾大道项目。 该项目位于三亚市河东区迎宾路， 项目净占地面积约

28.3

万

平方米， 容积率

1.1

，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31.0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80%

权益，

需支付地价款

13.5

亿元。

7.

温州龙湾区

A02

、

A09

项目。 该项目位于温州市龙湾区瓯海大道以北， 龙江路以

东。 项目净占地面积约

12.5

万平米， 容积率

1.44

，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18.0

万平米。 万

科拥有该项目

60%

权益， 需支付地价款

13.8

亿元。

8.

南通港闸区北翼新城项目。 该项目位于南通市港闸区永怡路以北、 长华路以东。

项目净占地面积约

10.0

万平米， 容积率

2.18

，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21.9

万平米。 万科拥

有该项目

55%

权益， 需支付地价款

2.8

亿元。

9.

嘉兴秀洲新区

45

号地块。 该项目位于嘉兴市秀洲新区成秀路以北， 秀港路以东。

项目净占地面积约

8.1

万平米， 容积率

1.8

，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14.6

万平米。 万科拥有

该项目

100%

权益， 需支付地价款

3.0

亿元。

10.

嘉兴秀洲新区

46

号地块。 该项目位于嘉兴市秀洲新区成秀路以南， 秀洲大道以

东。 项目净占地面积约

8.5

万平米， 容积率

1.6

，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13.6

万平米。 万科

拥有该项目

100%

权益， 需支付地价款

3.2

亿元。

11.

鞍山惠斯勒东项目。 该项目位于鞍山市千山区湖南街以北。 项目净占地面积约

11.8

万平方米， 容积率

2.5

，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29.6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100%

权益， 需

支付地价款

2.8

亿元。

12.

沈阳春河小区项目。 该项目位于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西， 文艺路北。 项目净占地面

积约

8.1

万平方米， 容积率

5.3

，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43.1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100%

权益， 需支付地价款

21.6

亿元。

13.

沈阳大榆路东

2

号项目。 该项目位于沈阳市于洪区丁香湖东侧， 北运河西侧。 项目净

占地面积约

13.5

万平方米， 容积率

2

，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27.1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51%

权益， 需支付地价款

3.4

亿元。

14.

抚顺南湖项目。 该项目位于抚顺市开发区南湖东侧， 沈抚大道南侧。 项目净占地面积

约

13.5

万平方米， 容积率

2.9

，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39.1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100%

权益， 需支付地价款

1.2

亿元。

15.

北京房山水碾屯改造一期项目。 该项目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水碾屯回迁安置房以

南， 兴良大街以东。 项目净占地面积约

7.3

万平方米， 容积率

2.0

，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14.6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50%

权益， 需支付地价款

4.6

亿元。

16.

北京房山窦店镇田家园住宅小区二期项目。 该项目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田望新路

以南， 北京供电公司窦店供电所以西。 项目净占地面积约

7.2

万平方米， 容积率

1.92

， 计容

积率建筑面积约

13.8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66%

权益， 需支付地价款

4.0

亿元。

17.

重庆大竹林

G23-5

号地块项目。 该项目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照母山北侧、 金山大道

东侧， 金州大道以南。 项目净占地面积

6.2

万平方米， 容积率

2.5

，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15.4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55%

权益， 需支付地价款

2.6

亿元。

18.

重庆大竹林

G23-1

号地块项目。 该项目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照母山北侧、 金山大道

东侧， 金州大道以南。 项目净占地面积

12.1

万平方米， 容积率

2.5

，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30.1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55%

权益， 需支付地价款

5.0

亿元。

19.

重庆大竹林

G26-1

、

G26-6

号地块项目。 该项目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照母山北侧、 金

山大道东侧， 金州大道以南。 项目净占地面积

9.6

万平方米， 容积率

2

，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19.2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55%

权益， 需支付地价款

3.6

亿元。

20.

昆明东白沙河项目。 该项目位于昆明市盘龙区东白沙河片区。 项目净占地面积约

19.2

万平方米， 容积率

1.2

，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23.1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100%

权益， 需

支付地价款

6.5

亿元。

21.

武汉唐家墩村旧改项目。 该项目位于武汉市江汉区汉口二环线以北、 汉口火车站东

侧， 红旗渠路以南。 项目净占地面积约

26.7

万平方米， 容积率

4.96

，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132.4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50%

权益， 需支付综合改造成本约

21.8

亿元。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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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四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以书面文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并同时送达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 公司全体董事张威先生、 路昆先生、 张雅

萍女士、 赵胜跃先生、 漆腊水先生、 陈洪林先生、 高天彪先生共

7

人出席了会议， 全体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威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 《公司

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

议， 对本次会议唯一议案形成决议如下：

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天津天保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向其控股股子公司天津市百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购买办公楼的议案。

为减少关联交易， 提升公司形象， 改善员工办公环境，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天保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拟购买其控股子公司天津市百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开发的天津空港经济区汇津

广场写字楼作为自用办公楼。 目标办公楼为独立楼宇， 共

9

层， 总建筑面积

8697.07

平方

米， 其中： 套内建筑面积

5456.30

平方米， 公共部位分摊建筑面积

3240.77

平方米。 此次购

买办公楼单价

7050

元

/

平方米， 总房款为

61314343.5

元。 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上述房

产的购买手续。

特此公告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2 月 31 日


